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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  

穗劳人仲案〔2022〕7848 号 

申请人:彭博，男，汉族，1988 年 11 月 4 日，住址：广州

市越秀区。 

第一被申请人：广州佰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天河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徐焕清。 

委托代理人:王磊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 

第二被申请人：雅居乐商业管理（广州）有限公司，住所：

广州市天河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龚莉。 

委托代理人:谢家然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 

案由：劳动报酬。 

申请人彭博诉第一被申请人广州佰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、第

二被申请人雅居乐商业管理（广州）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

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彭博、第一被申请人委托代

理人王磊、第二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谢家然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

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21 年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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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年度浮动薪酬（年度奖金）

190658.0 元。 

相关案情 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  

一、入职及签订劳动合同情况：申请人于 2017 年 12 月 26

日入职第一被申请人，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，最后一期劳动合同

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期间，申请人与

两被申请人签订《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》，约定经协商一致乙方

（即申请人）自 2022 年 2 月 1 日起从甲方（即第一被申请人）

调往丙方（第二被申请人）工作，调动后由丙方发放乙方的薪酬

福利、缴纳社保及住房公积金，乙方享受丙方、雅居乐集团的相

关福利待遇，除此之外，原劳动合同的其他条款不变，且不影响

原劳动合同约定的任何其他权利和义务之履行，不构成重新签订

劳动合同行为。 

二、工作岗位：资深产业招商经理。 

三、工资标准及发放情况：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签订的最

后一期劳动合同中约定，申请人的薪酬包括固定薪酬和浮动薪

酬；月固定薪酬为基本工资 18561 元+月固定奖金 9280 元+绩效

奖金 3094 元，浮动薪酬指年终奖金，一般于次年春节后发放；

浮动薪酬的基准值约相当于年固薪 42.8%，具体需结合公司当年

经营业绩、部门业绩、个人业绩、出勤率浮动。两被申请人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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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薪酬部分按此约定履行。2022 年 2 月前由第一被申请人发

放工资，之后由第二被申请人发放工资。 

四、劳动关系解除情况：2022 年 3 月 31 日，申请人以个人

发展及家庭原因为由提出离职。 

五、最后工作日：2022 年 3 月 31 日。 

六、申请仲裁日期：2022 年 5 月 18 日。 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 

    一、关于承担责任支付主体问题。因两被申请人为独立法人，

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申请人 2021 年度的劳动关系与第一被

申请人存续，故其主张的 2021 年度浮动薪酬应由第一被申请人

支付。第二被申请人 2021 年度与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，故其

无需承担本案支付责任。 

二、关于 2021 年度浮动薪酬问题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

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规定，发生劳动争议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

的主张，有责任提供证据。申请人主张浮动薪酬属于约定的法定

薪酬的一部分，按照个人标准浮动薪酬基数×个人综合绩效系数

×组织综合绩效系数×地产集团绩效系数×出勤率进行计算，并

提供雅居乐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奖金管理办法、2021 年度员工绩

效面谈记录表、雅居乐地产置业有限公司《地产集团薪酬实施管

理办法》、关于表彰雅居乐控股 2021 年度优秀的通知等证据予以

证明，两被申请人对此证据予以确认。由此可知，申请人所在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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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隶属的文商旅公司获得雅居乐集团 2021 年度优秀团队及申请

人获得 2021 年度优秀个人。据此，结合劳动合同中关于浮动薪

酬需结合公司当年经营业绩、部门业绩、个人业绩、出勤率浮动

的约定，说明申请人具备获得浮动薪酬的条件。而第一被申请人

抗辩称浮动薪酬系根据当年业绩发放，但其仅提供第二被申请人

预缴纳税申报表作为证据，未提供证据证明第一被申请人的经营

状况及文商旅板块包含的企业范围，仅凭此不足以证明 2021 年

度文商旅板块处于亏损负债状态。综上所述，结合申请人 2018

年至 2020 年均获得浮动薪酬的情况，本委对申请人的主张予以

采纳，其可获得 2021 年浮动薪酬。但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浮

动薪酬各项计算系数明细，本委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标准予以计

算，故第一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 2021 年度浮动薪酬

158882.16 元[计算公式：（基本工资 18561 元+月固定奖金 9280

元+绩效奖金 3094 元）×12 个月×42.8%]。 

裁决结果 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六条、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 

一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1 年度浮动薪酬 158882.16 元； 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 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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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一方不

执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

 

 

 

仲  裁  员：叶 水 芳   

 

 

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

 

 

书  记  员：刘    华 

 

 


